
— 1 —

包府办发〔2023〕143号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包头市“夹心房”

改造工程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昆区、青山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包头市“夹心房”改造工程攻坚战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3年 10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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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夹心房”改造工程攻坚战实施方案

为有效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切实提高城市建设发展水平，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确定把实施“夹心房”改造工程作为主题教

育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标志性工作，彻底解决城市“夹心房”遗留

问题，现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切

实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决打好“夹心房”改造攻坚战，着力解

决“夹心房”问题，把“夹心房”改造工程做成实实在在的暖心工

程、民心工程，努力让城市更加温暖宜居，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二、改造原则

坚持应改尽改。对该纳入改造范围的全部纳入，对纳入征拆任

务的，集中攻坚、整体拆除，确保不形成新的遗留问题。

坚持合理规划。对“夹心房”拆除后的地块，合理规划用途，

优先建设住宅、保障回迁，坚决避免闲置浪费。

坚持原址安置。具备原址新建条件的原址回迁，原址不能回迁

的，通过就近回迁安置或回购周边存量商品房、货币补偿等方式进

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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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求平衡。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充分利用拆迁地块，尽量

满足群众居住、商业、公共服务等需求，实现投入产出基本平衡。

坚持群众参与。充分宣传改造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动员群

众主动参与到改造工作中，形成工作合力。

三、改造任务

本次摸底调查的“夹心房”是指我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已整

体拆迁改造中遗留的占地面积小、开发价值低、国有土地上尚未

拆除的危旧平房住宅。通过全面摸底调查，梳理确定实施改造 33

个“夹心房”项目、539 户，占地面积约 87.71 亩，改造面积约 3.55

万平方米。

昆区 16个项目、367 户，占地面积约 63.02 亩，改造面积 2.71

万平方米。

青山区 17个项目、172户，占地面积约 24.69亩，改造面积 0.84

万平方米。

四、改造计划

市级国有企业与地区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夹心房”改造工程（昆

区政府和市城投集团负责昆区“夹心房”改造项目，青山区政府和

市住建集团负责青山区“夹心房”改造项目）。地区政府负责本辖

区“夹心房”征拆安置工作，同时做好宣传动员。市级国有企业负

责规划建设安置房，平衡建设资金。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开工前完

成安置房建设手续办理。

2023年 12月底前完成所有项目的征拆工作，并妥善安置“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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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拆迁户。2024年 3月 15日前完成全部手续办理并启动安置房建

设。2024年 10月 15日前完成安置房建设和回迁工作，实现“交房

即交证”。

五、任务分工

（一）开展摸底调查，制定以原址新建安置房为主、就近回购

存量商品房安置或货币补偿安置为辅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征

拆工作，负责辖区“夹心房”改造宣传动员工作。

责任单位：昆区、青山区政府

完成时限：征拆工作 2023年 12月底前完成，宣传工作持续开展

（二）将“夹心房”改造工程确定为主题教育为民办实事解难

题的标志性工作，列入年度综合考核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

完成时限：2023年 12月底前

（三）研究土地出让金优惠政策，将“夹心房”改造工程涉及

的土地出让金，市财政将扣除农业农村资金后的部分拨付相关旗县

区使用。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完成时限：2024年 3月 15日前

（四）对“夹心房”改造工程开展修建性详细规划或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方案设计工作，核发规划条件书；对改造地块

按照土地最充分利用的容积率给予调整优化，制定土地出让方案，

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先办理“夹心房”改造安置房建设用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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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统筹停车位与周边已经建成区域，最大限度用足用好政策，对

各项规划指标科学合理赋值。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2024年 3月 15日前

（五）对“夹心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日常调度，按周

通报工作进展，组织筹备市“夹心房”改造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

作专班）及办公室工作会议；负责组织审核昆区、青山区政府上报

的“夹心房”征收改造方案，提出审核意见并上报工作专班审定；

优化工作流程，优先办理安置房建设相关手续。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完成时限：日常调度常态化推进，相关手续办理 2024年 3月 15

日前完成

（六）开设全方位、全天候“夹心房”改造项目手续办理“绿色”

通道，实行“提前介入、专事专办、专人督办、即来即办”机制，对

项目立项、土地、规划、环评、人防、税费、施工许可、预售许可、

水电气暖、综合验收、产权办证等手续，精简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

限，实现“交房即交证”，最大限度给予支持。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税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住建局、市城管局、市国动办，市供电、供水、燃气、供热

等市政公用单位

完成时限：常态化推进

（七）大力营造“夹心房”改造工作宣传氛围，充分利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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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

完成时限：常态化推进

（八）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作用，对昆区“夹心房”改造项目进

行经济分析，力求资金平衡；承担昆区“夹心房”改造安置房建设

任务，保证按期完成；加强与各金融机构对接，为安置房建设拓宽

融资渠道，保障资金需求。2023年 11月 10日前确定安置房选址、

户型、面积及设计方案。

责任单位：市城投集团

完成时限：2023年 11月 10日，按时间节点推进

（九）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作用，对青山区“夹心房”改造项目

进行经济分析，确保资金平衡；承担青山区“夹心房”改造安置房

建设任务，保证按期完成；加强与各金融机构对接，为安置房建设

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需求。2023年 11月 10日前确定安置房选

址、户型、面积及设计方案。

责任单位：市住建集团

完成时限：2023年 11月 10日，按时间节点推进

（十）畅通沟通机制，做好政策解读及宣传工作，就“夹心房”

改造工程与居民深入座谈交流，认真听取居民诉求和反映的问题，

制定居民诉求办理工作方案，积极化解征收安置过程中的矛盾纠纷，

争取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责任单位：昆区、青山区政府，市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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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时限：常态化推进

六、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专班作用，工作专班办公室抽

调专人开展日常工作。昆区、青山区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亲自抓，靠前指挥，现场办公。

制定改造方案，明确任务，确定时限，倒排工期，责任到人，切实

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二）统筹协调调度。工作专班办公室要加强组织协调和工作

督导，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统筹安排工作进度，动态跟踪、按周

通报，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三）强化监督考核。对“夹心房”改造各项工作任务实行量

化管理，加强调度考核，确保目标责任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工作

落实到位。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跟踪督查，对行动迟缓、未

能按期按标准完成目标任务的单位通报批评或约谈问责。

附件：昆区、青山区“夹心房”改造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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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昆区、青山区“夹心房”改造项目表

区域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属

办事处
项目地址（四至） 户数

改造面积

（平方米）

项目占地

面积（亩）

土地

性质

总计 共 33个项目 539 35566.45 87.71 ——

昆

区

1 团 8＃平房区“夹心房”项目
阿尔丁

街道

团 8二段 36栋、37栋、41栋以东；

二段 42栋以南；二段大公绿洲小区

以西；二段 43栋以北

57 3683 10 国有

2 民政平房区“夹心房”项目
鞍山道

街道

自来水楼以东；自力道以南；八职高

培训基地楼以西；文景苑以北
58 4471.17 10.41 国有

3 七门院平房区“夹心房”项目
鞍山道

街道

清真寺以东；嘉茵花苑以南；粮食楼

以西；白彦道以北
15 930.09 1.02 国有

4 包钢院平房“夹心房”项目
鞍山道

街道
鞍山道以东；莫尼路以南 1 110 0.17 国有

5
团 21＃社区五七干校平房区

“夹心房”项目

团结大

街街道

昆河东路以东；团结大街以南；三八

路以西；白彦道以北
23 792.75 3.96 国有

6
青 22＃社区平房区“夹心房”

项目

前进道

街道

碧水山庄一期以东；青年路以南；包

头市第九十八中学（原田家炳中学）

以西；钢 37＃瑞星小区以北

72 7711.79 14.30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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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属

办事处
项目地址（四至） 户数

改造面积

（平方米）

项目占地

面积（亩）

土地

性质

昆

区

7
钢 35#面粉厂平房区“夹心房”

项目

白云路

街道

南排道以东；少先路以北；与昆区第

十二中学（原包钢第十二中学）北墙

相邻；华丰园与钢 35二冶楼之间

61 2368.66 6.47 国有

8
少先 28街坊耐火厂平房“夹

心房”项目

白云路

街道

白云路以东；少先路以南；鞍山道以

西；长青道以北
5 240 1.19 国有

9 包六中平房“夹心房”项目
白云路

街道

五十一中（原包六中）东墙以东；五

十一中以南；少先二十七以西；少先

路以北

2 180 0.27 国有

10
钢 35街坊银泰家园平房“夹

心房”项目

白云路

街道

区间道底店以东；江南文枢苑以南；

七彩幼儿园以西；少先路底店以北
4 150 0.23 国有

11
少先 27街坊育华小区平房区

“夹心房”项目

白云路

街道
育华小区 1栋与 2栋之间 2 55 0.15 国有

12
少先 29街坊煤建院“夹心房”

项目

白云路

街道

南排道以东；少先 29街坊盛世嘉苑

西门以南；少先 29街坊盛世嘉苑 32
栋以西；永青道以北

8 320 2.20 国有

13
友谊街道钢 36社区包钢八宿

舍“夹心房”项目

友谊

街道

钢铁大街与三八路交叉口路东 500
米、八宿舍内 6栋、7栋间

8 1000 1.50 国有

14
友谊街道钢 36社区平房区“夹

心房”项目

友谊

街道

钢铁大街与南排道交叉口南 200 米

路西
4 500 0.75 国有

15
西友谊 22社区一化小区“夹

心房”项目

昆工路

街道

西友谊 22 社区一化小区 2 栋、3 栋

东侧房头
3 226.34 0.40 国有

16
林南社区蔬菜批发部平房区

“夹心房”项目

沼潭

街道

和平三队以东；慧谷家园以南；林荫

南路以西；林南 7号街坊以北
44 4414.21 10 国有

合计 —— 16个项目 367 27153.01 6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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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属

办事处
项目地址（四至） 户数

改造面积

（平方米）

项目占地

面积（亩）

土地

性质

青

山

区

17 富四平房“夹心房”项目
富强路

街道
富四小区内进步道以西；文化路以北 23 648.35 1.56 国有

18 邻圃道公安院“夹心房”项目
富强路

街道

迎宾道以东；文化路以南；邻圃道以

西；莫尼路以北
8 341 0.51 国有

19 邻圃道饮食院“夹心房”项目
富强路

街道

迎宾道以东；文化路以南；邻圃道以

西；莫尼路以北
10 803 3 国有

20
呼 11街坊 21号楼和 24号楼

之间平房“夹心房”项目

幸福路

街道
呼 11街坊 21号楼和 24号楼之间平房 3 85.50 0.13 国有

21 幸福路四号街坊“夹心房”项目
幸福路

街道

幸四小区建材院 1号楼南侧，2号楼

北侧平房 12 户；幸四小区嘉禾院 8

号楼北侧，时代财富城 B 座过道南

侧平房 2户

14 309 0.46 国有

22 赛音道五号街坊“夹心房”项目
幸福路

街道

赛五街坊 1号楼东侧平房 1户；赛五

街坊 6号楼北侧，9号楼南侧平房 5

户（C级危房 1户）

6 253 0.38 国有

23 幸福路六号街坊“夹心房”项目
幸福路

街道

幸福路六号街坊 21栋北侧，20栋南

侧平房 10 户（C级危房 2 户）；幸

福路六号街坊 23栋北侧，24栋南侧

平房 8户（C级危房 1户）

18 466.50 0.70 国有

24
呼得木林大街八号街坊“夹心

房”项目

幸福路

街道

呼得木林大街 8号街坊机运院 9号楼

西侧平房 1户；呼得木林大街 8号街

坊网通院 12号楼北侧东平房 10户

11 240 0.36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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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序

号
项目名称

所属

办事处
项目地址（四至） 户数

改造面积

（平方米）

项目占地

面积（亩）

土地

性质

青

山

区

25 小油河“夹心房”项目
青山路

街道
六合成南二区 33栋前 13 1748.09 2.62 国有

26
朝阳一区民主路与红领巾路

交叉口平房“夹心房”项目

青山路

街道

民主路以东；朝阳一区甲一栋以南；

朝阳一区西墙以西；红领巾路粮院底

店以北

10 950 1.43 国有

27
青山路五号街坊东大型 15栋
北侧 1号平房至 9号平房“夹

心房”项目

青山路

街道

华清佳苑小区以东；东大型 13栋以

南；东大型 3 栋以西；东大型 15栋
以北

9 655 0.98 国有

28 光辉二区平房区“夹心房”项目
自由路

街道

民主路与昌福道丁字路口以东 20
米；光辉二区以南；光辉五期以西；

光辉三区以北

9 600 3 国有

29
自由路七号街坊桃源 14栋“夹

心房”项目

自由路

街道

自由路与文学道交叉口以东50米路北；

自七街坊桃源 14栋以北 13栋以南
2 66 0.10 国有

30 鹿景苑小区“夹心房”项目
科学路

街道

富强路以东；团结大街以南；民族东

路以西；林北道以北
11 528 0.79 国有

31 富七小区 92栋“夹心房”项目
科学路

街道

迎春道以东；繁荣道以南；富强路以

西；团结大街以北
6 192 0.28 国有

32
迎宾一号街坊 7栋和 8栋之间

“夹心房”项目

科学路

街道

迎宾小区南北通道以东；莫尼路以

南；迎春道以西；团结大街以北
1 64 0.10 国有

33
迎宾二甲 19栋“夹心房”项

目（锅炉房）

科学路

街道

迎宾小区南北通道以东；莫尼路以

南；迎春道以西；团结大街以北
18 464 8.29 国有

合计 —— 17个项目 172 8413.44 2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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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协办公室。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31日印发


